
孙某家位于扶风县法门寺附近的
一个村庄。11月25日，天空放晴。村里
小商店旁的一处小健身广场是晒太阳
的好去处，几位老人在细声议论着孙家
发生的事，看见陌生人走过来时，他们
立刻转移话题。

据了解，孙某夫妇还有一个儿子，
年龄比丽丽大，常年在外打工。

孙某家大门紧锁，通过崭新的白色
外墙砖可以看出，房子所建时间并不长。

同村一村民说，警方在查办孙某一

案时，只有孙某的一些近亲知道他犯下
的恶行，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同时，村
民们也自觉地严守有关丽丽的隐私信
息。“毕竟丽丽还小，以后还要结婚生
子！”该村民说。

在村民的眼里，51岁的孙某个头高
大，平日里与邻里关系处理得也挺和谐。

“但他对媳妇并不好，隔着墙站在街上，经
常会听到他打骂媳妇儿的声音！”另一村
民说，孙某一家人常年在外面打工，很少
回家，今年在夏收前见了他一面。

在村民眼里，大家更愿意把丽丽称
呼为“孩子”。“太善良，虽然见面不多，但
只要见面，丽丽总是脸上流露出很纯真
的微笑！”这名村民说，小时候看着丽丽
长大，虽然她个子不大，但遇到别人需要
帮忙的小零活，她会主动帮助大家。

“虽然伤痕无法抹去，自己还是希
望丽丽勇敢地面对现实生活，将来也祝
愿她能找个疼她、爱她的好丈夫。”这位
村民长叹一口气说，“娃这辈子真是太
苦了！”

村民惋惜

“娃这辈子真是太苦了”

养父性侵养女
生下两名女婴卖给他人

一名花季少女，从怀孕、产子、再怀孕、再产子，尽管已生育两个孩子，可她
本身还只是个“孩子”。她不仅要承受着身体的痛苦，还要承受不为人知的苦
楚，而她噩梦般生活的制造者不是别人，竟是自己喊了十几年“爸爸”的养父，她
先后所生的两名女婴还被养父卖与他人。

今年3月30日，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公安局法门派出所接到群众匿名举报，称孙某将
其与养女丽丽（化名）生育的一名女婴卖给他人，且致养女再次怀孕生产。民警通过调取
住院分娩记录等证据、询问相关人员，确定丽丽已生育两名女婴，而孙某家中并未养育小
孩。公安机关初步掌握了孙某出卖女婴的事实。2015年4月13日，民警在孙某家中将其
抓获。5月，孙某被依法逮捕。

近日，扶风县法院以拐卖儿童罪，依法判处孙某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2万
元。庭审上，孙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

1998年，在丽丽3岁时，被亲生父母
送与孙某夫妇抚养，在孙某夫妇的抚养
下，丽丽一天天长大。 丽丽曾向办案民
警哭诉，她六七岁时，就开始被养父孙
某猥亵，在17岁的时候养父第一次性侵
了她，当时她反抗过，但面对养父的拳
头，只能无奈顺从。之后两人经常发生

性关系，每次都不采取避孕措施，丽丽
先后生下了两名女婴。

这之后，从扶风到外地打工，再从
外地回到扶风，丽丽都难以脱离养父的
手掌心。其间她内心遭遇怎样的煎熬，
身体遭遇何种伤害？无人知晓。

11月 25日，办案民警介绍，丽丽小

学没毕业就辍学了，此后一直随养父母
在外打工。打工期间，每月领了工资
后，养父只给她一小部分的零花钱，而
且养父也不让她与外人有过多的接
触。丽丽曾给民警说，她恨养父，也为
养母不能制止养父的行为而生气，甚至
一度产生过轻生的念头。

3岁被收养 频遭养父侵害

办案民警说，今年 5 月，孙某被逮
捕，没想到他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
经触犯法律，还对民警说，“要交代的我
已经交代了，你们啥时放我回去，我家
的麦子还没有割呢”。

对于孙某是否涉嫌猥亵幼女，以及
其与养女发生关系时是否涉嫌强奸，办
案民警表示，因丽丽本人不愿报案且时
间久远，民警未能就此进一步侦办。

孙某的妻子焦某说，养女丽丽至今

尚未结婚也未交男朋友。2013年农历
六月和2014年农历九月在扶风县城的
医院各生了一个女孩。焦某怀疑这两
个女孩是孙某和丽丽发生不正当关系
所生。焦某说，2013 年农历六月的一
天，她发现丽丽的肚子很大，于是和孙
某将丽丽带到医院进行检查，发现丽丽
已怀孕8个多月，当天下午回家后，丽丽
说肚子疼，当晚被送到扶风县中医医
院，顺产生下一名女婴。

焦某介绍，2014年农历正月，她从
娘家回家后，发现丽丽像是又怀孕了。
于是孙某就带着丽丽去医院检查，发现
已怀孕两个多月了，焦某知道这肯定是
孙某和丽丽发生性关系又怀孕了。“当
时，我让丽丽把孩子打掉，而丽丽站在
一旁不说话，这时孙某不让我管，坚持
让丽丽生下孩子。”焦某说。

2014年农历九月底，丽丽在扶风县
妇幼保健医院产下一名女婴。

“我都交代了 啥时放我回去”

收养其中一名女婴的韩某在庭审
上供述，因妻子习惯性流产，他和妻子
婚后一直未生育。两人想抱养一名小
孩，2013年7月一天，母亲打电话说，扶
风县中医医院有个女婴，家人不要了，
于是他就和母亲去医院看了这个女婴，
当时这个女婴还在保温箱。两三天后，
韩某再次到医院，把孩子抱回西安一直
抚养至今，并给孩子取了名字。当时，
韩某的母亲给了对方2.4万元。

收养另外一个女婴的费某说，2014
年农历九月的一天，他在医院为女儿抱
养了一个女婴，当时他和女婴的爷爷（孙
某）“谈价”，女婴的爷爷要价3.3万元，于
是他凑够钱后交给了女婴的爷爷。“他爷
心太狠了，要那么多钱干啥呀，奶粉贵得
很，现在养孩子不容易。”费某说，他当时
给女婴爷爷这样说，于是对方就退了
1000元。

扶风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孙某以

非法获利为目的，在送养第一个女婴时，
收取了对方明显不属于“营养费”的巨额
钱财，将亲生女婴送给他人，属于出卖行
为，应以拐卖儿童罪惩处。辩护人提出被
告人将第一个女婴送给他人属民间送养
行为，不构成拐卖儿童罪的辩护意见，法
院依法不予采纳。孙某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其出卖第二个女
婴的犯罪事实，属坦白并自愿认罪。法院
以拐卖儿童罪，对孙某作出上述判决。

两个女婴共卖了5万多元

11 月 25 日，记者来
到扶风县中医医院。一
名医院的工作人员称，农
村向来重男轻女，有孕妇
生下女婴后，就会直接送
人，医护人员由于工作的
便利，就将这些信息传送
出去，但是医护人员肯定
不会触碰拐卖儿童这条
法律底线。

据了解，考虑丽丽年
龄还小，无力抚养孩子，
警方征求意见后，丽丽的
两个孩子目前仍由先前
已经接走的两个家庭抚
养。

陕西新际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德胜说，由于韩
某、费某两家在收买丽丽
的孩子时，“收买被拐妇
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
刑事责任”（2015年 11月
1 日起正式施行）这一条
款修改还未提上日程，根
据当时的条款，两个收买
家庭并未受到相应追责，
而这两个家庭也表示，他
们很爱孩子，会尽最大努
力给孩子提供良好的成
长环境。

（华商）

律师说法

两家庭未被追责
他们很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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